
《 2016 年醫生註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政府就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 
所作的回應  

選舉三名代表病人權益人士擔任香港醫務委員會委員的安排  

   
 本文件載述選舉三名代表病人權益人士擔任香港醫務委員會

( “醫委會 ”)委員的初步建議安排。  

2 .  過去數月，政府與主要病人組織 1會面，諮詢他們選舉三名代

表病人權益人士擔任醫委會委員的安排。  

3 .  參與會面的病人組織認為條例或附屬法例不應過份硬性規定

病人團體或病人支援組織的定義，而應該提供足夠彈性，在盡量

涵蓋現有的病人組織的同時，亦有足夠的靈活性吸納將來可能成

立的新病人組織及有公信力的網絡。他們亦不建議在條例或附屬

法例太詳細訂明選舉安排，好讓病人組織日後可以因應實際運作

經驗，在有需要時改善有關安排。  

4 .  參與會面的病人組織亦建議就如何認可病人團體或病人支援

組織的詳細和具體說明，以及有關的選舉安排，不應在條例或附

屬法例中訂明，但可在有關政府文件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動議恢

復《 20 16 年醫生註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二讀辯論的發言中闡明。
這方法的好處是使社會及病人組織可以較為理解「代表病人利益

的組織」的定義的同時，亦可保留足夠的彈性及適應性，以因應

未來發展及在病人團體或病人支援組織舉行選舉後所得的經驗而

優化有關程序。  

5 .  在進一步諮詢病人組織後，初步建議的選舉程序如下—  

 

1  包 括 香 港 病 人 組 織 聯 盟 有 限 公 司、香 港 復 康 會、香 港 社 區 組 織 協 會 轄 下 病
人 權 益 協 會、香 港 復 康 聯 盟、腎 友 聯、展 晴 社 (香 港 )有 限 公 司、基 督 教 愛
協 團 契 有 限 公 司 、 香 港 造 口 人 協 會 、 心 血 會 有 限 公 司 、 關 心 您 的 心  -  心
臟 病 友 互 助 組 織、香 港 強 脊 會，及 香 港 病 人 政 策 連 線。這 些 組 織 共 擁 有 超

過 5 萬 名 病 人 ／ 病 人 親 屬 會 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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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安排  

( a )  選舉單位  

6 .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會委任一名對選舉有經驗的人士或團體負

責選舉的工作。初步的人選為醫委會的秘書 2。  

( b )  選舉的進行  

7 .  選舉一般會每三年進行一次。  

( c )  選舉人資格  

8 .  選舉人為合資格的機構。有關機構可在選舉單位公告選舉日

期後向選舉單位遞交申請。選舉單位須根據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訂

立的原則 (詳列於第 1 0 段 )核實有關機構的申請。選舉單位可就核
實程序徵求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意見。選舉單位須於登記期完結後

在憲報及報章公佈合資格的選舉機構名單。  

9 .  選舉單位會在選舉舉行前發出選舉通知。所有在選舉通知發

出當日名列於合資格的選舉人名單的機構，均可成為選舉人並有

資格在該選舉通知所指的選舉中投票。  

1 0 .  考慮到應盡量涵蓋病人組織，以及難以就病人組織或病人支
援組織作明確的定義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會考慮包括但不限於以

下的因素，以認可有權投票選出「代表病人利益的組織」。  

( a )  該機構須是註冊社團或公司  

該機構須是註冊社團或公司，即 ( i )根據《社團條例》 (第
1 5 1 章 )成立的社團，或 ( i i )根據《公司條例》 (第 32 章 )
或新《公司條例》 (第 62 2 章 )註冊的公司。  

( b )  該機構須被具公信力的與病人有關的網絡認可  

該機構須被具公信力的與病人有關的網絡認可，包括但

不限於現時醫院管理局、社區復康網絡，和社會福利署

2現 時 醫 委 會 的 秘 書 負 責 七 名 註 冊 醫 生 委 員 的 選 舉 安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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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殘疾人士／病人自助組織資助計劃。  

( c )  該機構須代表病人權益  

該機構的宗旨須是推動及／或代表病人權益。該機構須

提 供 說 明 其 宗 旨 或 規 管 其 活 動 的 文 書 或 條 款 。 如 屬 公

司，該文書應為組織大綱及細則；如屬社團，則為會章。 

( d )  該機構須在運作中  

該機構須具最少某個指定年期的運作經驗，進行推動及

／或代表病人權益的活動，及／或作出醫療政策倡議。  

1 1 .  如有機構認為它是一個合資格的組織，但未能達到上文第 10
段 ( a )至 ( d )項的四個要求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可根據個別情況作出
考慮。  

( d )  提名  

1 2 .  每個合資格的機構可提名一人。  

( e )  投票  

1 3 .  投票須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。每個合資格的機構有三票，
得票最多的三位當選。  

( f )  任期  

1 4 .  三位醫委會業外委員的任期為三年，並可再度參選。  

( g )  補選  

1 5 .  如選任成員的職位出缺，而在該職位出缺時，剩餘任期仍有
不少於十二個月，則選舉單位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，盡快進行補

選，以選出合資格候選人，在剩餘任期擔任該職位。該名從補選

產生的選任成員的任期為該出缺職位的剩餘任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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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 政府認同病人組織就訂定「代表病人利益的組織」的定義及
選舉安排的建議，並會繼續與病人組織商討有關的具體選舉安排。  

 
第一次選舉的建議時間表  

1 7 .  若《 20 16 年醫生註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能在今屆立法會期內
通過，我們建議第一次選舉的時間表如下—  

預計日期  程序  
2 0 16 年 7 月  與病人組織落實具體選舉安排  
2 0 16 年 8 月  選舉單位公告選舉日期  
2 0 16 年 8 月至 1 0 月  有關機構向選舉單位遞交申請成為選

舉人  
選舉單位核實申請，及公佈合資格的

選舉人名單  
2 0 16 年 1 0 月  選舉單位發出選舉通知  
2 0 16 年 1 1 月  提名期  
2 0 16 年 1 2 月  進行投票  
2 0 17 年 1 月  政府進行委任  
 
 
 
 
食物及衞生局  
2 0 16 年 5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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